
 

标段编号：  2019-440317-48-01-100956009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监理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坪山河干流碧道工程（坪山河滨水公共空间景观环境提升

工程）贯通工程监理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市祺骏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日期： 2024年12月16日 



1

企业性质承诺书

承诺书

致招标人：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我单位参加的 坪山河干流碧道工程（坪山河滨水公共空间景观环境提升工

程）贯通工程监理  招投标活动，我方郑重作以下承诺：

我方承诺本公司企业性质为 民营企业 （填写：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或其

他）。

特此承诺！

承诺人（盖章）： 深圳市祺骏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2024 年 12 月 15 日



     

拟派项目总监业绩（不评审）

序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日期或竣工

日期

1

华润（深圳）有

限公司

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

（监理）
1119

竣工日期

2024-3-21

2

中山翠亨新区工

程项目建设管理

中心

中山翠亨新区翠城道北段地下综合管

廊及同步建设工程第二标段监理
992.34

竣工日期

2024-9-25

提供近五年内（从 2019年 1月 1日起至截标）投标人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同类工程业绩（不

超过 2项，若所提供业绩超过 2项，统计时只计取前 2项业绩）。 注：1、业绩为已竣工业绩，

要求提供合同关键页（含项目名称、合同范围、合同金额、双方签字盖章页（公章/合同专用

章）等）、此外必须提供规范的竣工验收证明（各方公章、签字齐全），时限以竣工验收日期

为准。 2、若业绩为多专业业绩，须提供与本次招标工程对应的预算单或结算证明文件。 3、

若竣工验收证明无法体现为项目总监业绩，可提供建设单位出具的盖公章担任项目总监任职

证明、施工许可证明文件或其他证明文件等。 



     

1、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监理）

（1）查询截图



     

（2）中标通知书



     

（3）合同



     



     



     



     



     



     



     



     



     



     



     



     

（4）开工令



     



     



     



     



     



     

（5）竣工验收报告

1.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



     



     



     



     

2.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幕墙及精装修工程



     



     



     



     

3.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市政施工总承包工程Ⅱ标段



     



     



     

4.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市政施工总承包工程 I 标段



     



     



     

5.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驿站 B 钢木结构



     



     



     

6.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园建 II 标段



     



     



     

7.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园建工程 I 标段



     



     



     

8.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示范段 III 标段（展示馆）施工总承包工程



     



     



     

9.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示范段 VIII 标段（碧道之环）施工总承包工程



     



     



     

10.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示范段园建 II 标段（啤酒花园）施工总承包工程



     



     



     

11.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示范段园建 I 标段（亲水活力公园）园林景观工程



     



     



     

2、中山翠亨新区翠城道北段地下综合管廊及同步建设工程第二标段监理

（1）查询截图



     



     

（2）中标通知书

（3）施工许可证



     

（4）合同

 



     

 



     



     



     



     

（5）竣工验收报告



     



     



     



     



     



     



     



     



1

企业同类工程业绩（不评审）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合同金额（万

元）

合同签订日期

或竣工日期

1
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

目（宝安段）（监理）

华润（深圳）有限

公司
1119

竣工日期

2024-3-21

2

中山翠亨新区翠城道北段

地下综合管廊及同步建设

工程第二标段监理

中山翠亨新区工程

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992.34

竣工日期

2024-9-25

3

陆河县河口镇城镇扩容提

质（陆河南部新城）市政道

路建设项目

陆河县河口镇人民

政府
2182.73

合同签订日期

2020-7-1

4 海德三道景观提升项目

华润置地城市运营

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

275.98

竣工日期

2020-5-21

5

西乡河碧道建设工程前海

段（宝安大道-新安六路）

监理服务

深圳市前海建设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49.493708

合同签订日期

2024-8-23

提供近五年内（从 2019年 1月 1日起至截标）投标人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同类工程业绩（不超

过 5项，若所提供业绩超过 5项，统计时只计取业绩证明材料前 5项），对于打包招标、框架协

议、集中采购或一个项目签署多份合同等业绩，只认可其中合同额（或规模）最大的一项业绩，

投标人应提供具体的合同（或订单），否则不予认可。 注： 1、提供合同签订日期为近五年的同

类业绩（在建或竣工均可），要求提供中标通知书（若有）、合同关键页（含项目名称、合同范围、

合同金额、双方签字盖章页（公章/合同专用章）等）、竣工验收证明（若有）。 2、若业绩为多

专业业绩，须提供与本次招标工程对应的预算单或结算证明文件。 3、若提供业绩为联合体业绩

的，合同证明文件未体现分工内容及费用占比的，须额外补充提供提供联合体业绩分工协议或建

设单位出具的盖公章证明文件以证明分工内容及合同金额。 4、若为联合体投标，投标人应按照

招标文件前附表中约定的工作内容进行联合体分工，并由牵头单位提供同类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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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监理）

中标通知书



3

合同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开工令



16



17



18



19



20



21

竣工验收报告

1.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



22



23



24



25

2.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幕墙及精装修工程



26



27



28



29

3.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市政施工总承包工程Ⅱ标段



30



31



32

4.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市政施工总承包工程 I 标段



33



34



35

5.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驿站 B 钢木结构



36



37



38

6.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园建 II 标段



39



40



41

7.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标准段园建工程 I 标段



42



43



44

8.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示范段 III 标段（展示馆）施工总承包工程



45



46



47

9.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示范段 VIII 标段（碧道之环）施工总承包工程



48



49



50

10.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示范段园建 II 标段（啤酒花园）施工总承包工程



51



52



53

11.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宝安段）示范段园建 I 标段（亲水活力公园）园林景观工程



54



55



56

2、中山翠亨新区翠城道北段地下综合管廊及同步建设工程第二标段监理

中标通知书

施工许可证



57

合同

 



58

 



59



60



61



62

竣工验收报告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3、陆河县河口镇城镇扩容提质（陆河南部新城）市政道路建设项目

中标通知书



72

合同



73

工程概况



74

合同金额（2182.73 万元）



75

签订时间、主体单位公章



76

4、海德三道景观提升项目

中标通知书



77

合同



78



79



80



81



82



83



84

竣工验收报告



85



86



87



88



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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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93



94



95



96



97



98



99

5、西乡河碧道建设工程前海段（宝安大道-新安六路）监理服务

联合体协议书



100

中标通知书



101

合同



102



103



104



10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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